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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9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3時 50分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 11樓吳三連廳(中央區) 

主席：柯召集人文哲                             記錄：汪柔綺 

出席：鄧家基 黃世傑             謝麗華(吳金盛代)    

      林淑華          王三中             蔡玲儀 

吳焜裕          楊玲玲             許惠玉 

劉怡里          蔡文城             顏宗海 

楊振昌          謝明哲             黃鈺生 

蔡弼鈞          柯怡如             雷立芬 

列席：林秀亮、黃秋玉、王慧英、王明理 

請假：高志明、鄭秀娟 

壹、 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主席裁示： 

一、列管事項 8-1限用塑膠袋政策擴展至傳統市場及攤販等，

環保局應提出明確政策，並於會後提供委員參考。 

二、列管事項 8-3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幼兒園如為應強制範圍，

教育局應有執行規劃。 

三、列管事項 8-2及 8-4解除列管。 

貳、 報告事項 

案由一： 106年食品安全週帶狀行銷專案(衛生局)。 

主席裁示：洽悉，請依期程辦理。 

 

案由二：106年度食品抽驗專案期程表(衛生局)。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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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臺北市下架遠東油脂 19項產品之辦理結果(衛生局)。 

主席裁示： 

一、肯定衛生局於遠東油脂事件處理效率，於第一時間局長

成立新聞輿情 line群組，決定公開訊息平息外界疑慮，

其運作方式及跨縣市合作可為標竿。 

二、本案請提報市政會議專案報告進行分享。 

參、 討論案 

案由一：106年獎勵地方政府計畫-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

-績效評估及評分標準(衛生局、產發局、教育局、環保局)。 

主席裁示：各局處應積極向中央爭取與本府有利之評分標準或提出

其他替代方案。 

肆、 臨時動議 

伍、 追蹤列管事項： 

列管 

編號 
裁 （ 指 ） 示 事 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處理 

等級 

8-1 限用塑膠袋政策擴展至傳統市

場及攤販等，環保局應提出明確

政策，並於會後提供委員參考。 

環保局   

8-3 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之幼兒園

專區如為應強制範圍，教育局

應有執行規劃。另夜市專區部

分雖非強制，市場處仍應持續

加強輔導業者上線。 

教育局 

市場處 
  

9-1 臺北市下架遠東油脂 19項產品

之辦理結果，請衛生局於市政

會議專案報告進行分享。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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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裁 （ 指 ） 示 事 項 辦理單位 辦 理 情 形 

處理 

等級 

9-2 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計畫-落實

推動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績

效評估及評分標準，各局處應

積極向中央爭取與本府有利之

評分標準或提出其他替代方

案。 

衛生局
產發局
教育局
環保局 

  

陸、 散會：下午 5時 30分 


